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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香港法院裁定终止合同款项不征税 

 

香港终审法院(终审庭)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就 Aviation Fuel Supply Co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FACV 14/2013)一案作出裁决，裁定一笔终止合同

的款项不需要缴纳利得税。尽管裁决是基于本案的事实和情况，但三个法院 (终审庭

和两个下级法院)的判词在多个争议点上提供了指引，包括资本性和营业性收入的界

定，收取入息权利的转让，折旧免税额转回等，可以作为参考。 

 

案件背景 

 

本案牵涉了多个协议和多笔款项，其背景和安排的摘要如下: 

 

 

 

 

 

 

 

 

 

 

 

 

 

 

 

 

 

 

 纳税人(Aviation Fuel Supply Company) 和机场管理局(机管局)签订了专营权协

议，机管局授予纳税人专营权，在香港机场设计和建造航空燃油供应设施(该设

施)。 

 根据专营权协议，机管局授予纳税人 20 年租赁期，并有权提名经营者去营运该

设施。 

 纳税人提名一间关联公司作为经营者，经营者与机管局签订营运协议。经营者将

向设施用户收取费用，然后定期支付纳税人(设施使用费)，预期用以补偿纳税人

兴建设施的成本以及让其赚取合理的回报。 

 根据专营权协议，机管局有权在特定时限后付款给纳税人以提前终止专营权和租

赁期，该笔款项是基于未来设施使用费的净现值计算出来。 

 机管局选择了提前终止专营权和租赁期，并支付 4.49 亿美元(该笔款项)给纳税

人。 

 

 

 

 

 

    税务 

期数 H60/2015 – 201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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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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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权协议 

提前付款 

("该笔款项") 
设施使用费 

 

拥有 (租赁期满后) 
营运者 

营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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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摘要 

 

原讼法庭 （原讼庭） 

日期 2011 年 7 月 8 日 

争议问题 纳税人于提前终止合同时收到的款项是否需要征收利得税。 

判决 原讼法庭裁决纳税人胜。该笔款项不需要征税。 

原因：- 该笔款项不是产生于纳税人的业务。 

 - 该笔款项属于资本性收入。 

- 该笔款项不是因为转让入息权利而获取的。 

  

上诉法院 （上诉庭） 

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 

争议问题 1. 纳税人于提前终止合同时收到的款项是否需要征收利得税。 

2. 纳税人曾取得的折旧免税额于设施转让时是否会导致结余课税。（这争议点由税务局

局长在法庭聆讯前短时间内提出） 

判决 上诉法院支持原讼法庭的裁决： 

1. 该笔款项不需要征税。原因如原讼庭陈述。 

2. 不构成结余课税，因为纳税人的业务是由机管局继承。 

纳税人胜。 

  

终审法院 （终审庭） 

日期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争议问题 纳税人曾取得的折旧免税额于设施转让时是否会导致结余课税。 

判决 裁决：上诉庭不应受理税务局局长在聆讯前短时间内提出的新争议点。因此，没有必要裁

定结余课税的问题。纳税人胜。 

 

德勤观点 

 

三个法庭的判词对下列几个问题提供了分析和评论，可以作为指引。 

 

业务范围 

 

法庭认为，纳税人兴建该设施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 20 年租期内，向营运者赚取设施使用费，而不是为机管局提供建造

该设施的服务。机管局支付纳税人的该笔款项与营运者支付的设施使用费的性质完全不同，并不代表未来收入的现值贴

现。基于这样的业务范围，原讼庭和上诉庭都认为该笔款项并不是因经营该设施而产生(即纳税人的业务范围)。因此，法

庭认为，该笔款项并不属于税务条例第 14 条的课税范畴。 

 

假若纳税人的业务范围被认定为提供服务给机管局，那本案的裁决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厘清纳税人的业务范围是非常

重要的。根据每个案件的个别情况和事实，某些收入可以被认定不是由纳税人的业务所产生，因此不属于税务条例征税

范围。 



 

资本收益与营业收入 

 

由于原讼庭和上诉庭裁定该笔款项并不是由纳税人的业务所产生而不在税务条例第 14 条的课税范围，因此法官不需要考

虑该笔款项是资本性还是营业性。然而，原讼庭法官在判词中分析了各种因素，认为该笔款项为资本收益。本案法官分

析该笔款项是资本性还是营业性收入时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款项是否会导致纳税人业务的终止 

 款项是否一种替代或赔偿，以弥补失去未来的收益 

 款项是否会导致风险转移 

 款项是否会导致设施拥有权的转移(纳税人享有折旧免税额以证明其拥有权) 

 对于纳税人构成多久损失 

 会计处理方法 

 

由此可见，该笔款项的用途和目的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法官认为税务处理的方法可能并不一定正确，与决定收入性质

并不相关。 

 

收取入息权利的转让 

 

原讼庭认为，尽管纳税人有权从该设施取得收入，此权利并没有因为提前付款而转移给机管局。那是因为纳税人向营运

者收取的设施使用费与机管局在支付该笔款项后而向营运者收取的收入不同。因此，该笔款项不在税务条例第 15(1)(m)

条 (按照税务条例第 15(1)(m)条和第 15A 条，因转让收取入息权利而获取的款项是应课税的。) 的征税范围。 

 

法官继续分析称，即使存在收取入息权利的转移，根据第 15A(3)条，该笔款项也不在征税范围内，因为可以带来收入的

资产(即该设施)也一并被转让给机管局了。 

 

这个分析说明，在确认是否有收取入息权利的“转移”时，要着重比较转让交易前后收入的本质。 

 

提出新评税基础 

 

原讼庭的裁决有利于纳税人，税务局局长随后上诉到上诉庭。在上诉庭聆讯前的几周，税务局局长提出了一项新的争议

点，他辩称假如原讼庭的裁定获确认，则有关评估便应予修订以考虑纳税人所曾取得的折旧免税额后，以致结余课税应

予征收。结果上诉庭裁定因为纳税人的业务是由机管局继承，所以没有构成结余课税。 

 

税务局局长进一步向终审庭上诉，并提出相同的结余课税观点。然而，终审庭没有直接裁定结余课税的问题，而是分析

上诉庭应否受理税务局局长在聆讯前短时间内提出的新争议点。 

 

终审庭认为因结余课税而增加应课税利润属于评税的一部份，是否有别于原来的评税基础并不重要，因此法庭有权以新

基础作出评估。 

 

但是，法官认为应该考虑上诉庭在本案的情况中受理税务局局长所提出的论点(即在结余课税的基础上评税)是否公平的做

法。尽管上诉庭根据第 67 条作出的评估不受时效限制，当上诉庭进行裁定时，税务局作出评税所规定的六年时限已经届

满。时效限制的作用是保护纳税人免于调查超过六年过去的交易。结余课税的论点需要进一步寻求事实以计算合适的评

税基础。终审庭认为对于纳税人来说调查超过时限的交易显然不公平，因此上诉庭不应受理税务局局长的新评税基础，

裁定驳回上诉。 

 

严格来说，假若税务局当初没有提出某评税基础而是之后在法庭上提出，法庭是有权以新基础去评估。但是，若然这样

会对纳税人构成不公平，法庭是不应当受理税务局提出的新评税基础。裁定是否公平有两个考虑点：(1)时效限期是否已

经届满 (2)新的评估基础是否需要作出进一步调查及寻求事实。 

 

相信日后税务局会以所有可能的基础向纳税人作出多个保护性评税以避免类似争议在未来重演。 

 

结余课税 

 

基于上述“提出新评程基础”而裁定驳回上诉，终审庭没有必要裁定应否在结余课税上评税。然而，终审庭法官应税务局要

求，在判词中发表了对结余课税的观点，因为税务局局长认为上诉庭的裁决是错误的，并且会对税务局的运作带来干

扰。 

 

上诉庭认为由于纳税人的业务已经被机管局继承，因此根据第 39B(7)和 39D(3)条豁免征收结余课税。虽然终审庭认同业

务由机管局继承，但法官认为有关的机械设备是被出售，因此不属于第 39B(7)和 39D(3)条的豁免范围，应征收结余课

税。 

 

 



除此之外，终审庭指出上诉庭以第 39B(7)和 39D(3)条去一概裁定没有结余课税是错误的。对于订明固定资产或工业建筑

物，有关税务条例没有类似继承豁免的条款。换句话说，即使订明固定资产或工业建筑物是被机管局继承，而不是被

售，亦须征收结余课税。 

 

 

结论 

 

尽管三个法庭的裁决似乎一致(即纳税人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终审庭不同意上诉庭对于结余课税的观点。 

 

这个案例在几个范畴上作了很好的参考，包括终止合同取得款项的征税问题、营业性或资本性收入、第 15A 条(收取入息

的权利转让)。但是结余课税的问题，尤其是机械设备是继承还是买卖的问题，是因事实而定的，因此每个案件都要根据

个别情况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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